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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

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 是指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 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案件，

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 它是以审判为中心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提出的新的

工作要求， 为依法及时排除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方式获取的非法证据提供制度保障， 旨在有效防止冤假错

案、 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一、 重大案件侦查终

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的历

史背景

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

讼的基本任务。 近年来发现并纠正

的呼格吉勒图案、 聂树斌案等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

证行为是造成这些冤假错案的主要

原因。 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 为严

格依法治国， 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

策和规范性文件。 2012 年修改后

的 《刑事诉讼法》， 第五十六条和

第五十七条规定， 在立法层面确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严格遏制刑讯

逼供和非法取证， 并明确了检察机

关的监督职责。 2016 年“两高三

部” 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以审判为

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

（以下简称 《改革意见》）， 首次提

出探索建立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对

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制度， 并明确

检察机关驻看守所检察人员是行使

核查权的主体。 2017 年“两高三

部” 联合印发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

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

定》 （以下简称 《排非规定》）， 明

确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

核查制度是严格排除非法证据的重

要环节， 细化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和

认定标准， 规范了刑事诉讼各个阶

段排除非法证据的职责和程序。

2019 年 12 月 30 日， 最高检发布

修订后的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

则》， 明确新增“重大案件侦查终

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 相关条款，

确定了检察机关执检部门和捕诉部

门行使核查权职责的分工。 2020

年 1 月 13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国家安全部印发 《关于重

大案件侦查终结前开展讯问合法性

核查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 （下文

简称 《意见》）， 该项制度终于得到

有效贯彻落实。

从上述制度发展沿革可以看

出， 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

性核查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

改革的创新举措， 也是完善证据认

定规则、 健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

重要组成部分。

二、 重大案件侦查终

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的争

议问题及观点评析

《意见》 的出台为重大案件侦

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的实

施提供了具体而明确的操作流程，

但仍有些争议问题未予以明确， 笔

者结合现有规范性文件作出思考和

评析。

（一） 核查案件的范围

根据 《意见》 第二条规定， 核

查的案件范围是指可能判处无期徒

刑、 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案

件， 但对于“其他重大案件” 范围

仍未明确。 目前“重大案件” 三个

规定中涉及： 一是 1998 年最高人

民法院 《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七

条； 二是 2014 年 《公安机关讯问

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 第

四条； 三是 2017 年 《人民法院办

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规程 （试

行）》 （法发 〔2017〕 31 号） 第十

一条。

笔者的观点是： 目前核查案件

的范围可以分两类， 一是可能判处

无期徒刑、 死刑的案件、 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案件以及严重毒品犯罪

案件一律应当核查。 其中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案件包括组织、 领导黑

社会性质组织、 入境发展黑社会组

织， 包庇、 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

犯罪案件； 严重毒品犯罪案件包括

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 非

法持有毒品数量大的， 包庇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

情节严重的， 走私、 非法买卖制毒

物品数量大的犯罪案件。 二是致人

重伤、 死亡的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犯

罪、 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案

件以及其他故意犯罪案件可能判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综合考虑其

社会危险性、 社会影响力等因素，

可以开展核查。 当然， 待核查工作

开展成熟后， 根据需要也可逐步扩

大重大案件的范围， 加强监督力

度， 但目前根据驻所检察室的人员

配备和工作强度， 不适合对“重大

案件” 做范围过大的理解。

（二） 开展核查的时间

《意见》 出台前对于开展核查

的时间主要有两方面的争议： 一是

核查工作是否从犯罪嫌疑人入所后

即开始， 一直延续到侦查终结前。

主要是考虑发挥驻所检察优势， 从

出入所检察、 巡监谈话、 接受控告

申诉等各种渠道开展核查。 二是退

回补充侦查是否继续进行核查， 如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规定“对于退回

补充侦查的案件可以在补充侦查期

间对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

笔者的观点是： 第一， 驻看守

所检察人员收到侦查机关通知后才

开展核查。 收到通知前驻所检察人

员开展的只是日常检察监督工作而

非核查工作， 当然这些日常检察可

能会对之后的核查起到作用， 但并

不能由此认为核查从犯罪嫌疑人入

所即开始。 第二， 核查时间不包括

退回补充侦查期间。 案件退回补充

侦查时已进入审查起诉环节， 公诉

部门依其诉讼职能对证据合法性负

责审查， 仍可起到排除非法证据的

目的， 若公诉部门需要， 驻所检察

人员也可以在调取提讯材料、 录像

等方面提供协助， 做到尽职不越

位， 积极发挥检察一体化的作用。

（三） 异地羁押的核查主体

《意见》 出台前对于异地羁押

犯罪嫌疑人的核查主体， 有羁押地

驻所检察人员和侦查机关对应的检

察机关驻所检察室两种观点， 倾向

性意见为羁押地驻所检察人员。 主

要理由是， 羁押地驻所检察室具有

中立性， 不易受办案机关影响； 最

早也最方便接触犯罪嫌疑人， 可以

及时发现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线

索； 在提讯、 同步录音录像等方面

有优势， 方便开展核查工作。

笔者的观点是： 根据 《意见》

规定， 驻所检察人员接到侦查机关

通知后启动核查工作， 若在核查中

发现犯罪嫌疑人及律师反映刑讯逼

供等非法取证线索的， 进行初步调

查核实后将线索移送负责捕诉的部

门。 由此可见， 《意见》 出台后相

较于羁押地驻所检察人员， 侦查机

关对应检察机关的驻所检察人员在

开展工作衔接上更具有优势， 核查

过程中的文书制发也能做到同级对

等， 并且核查启动时间和核查方式

的明确也使得羁押地驻所检察室不

再具有优势。 因此， 对于犯罪嫌疑

人异地羁押的重大案件， 由侦查机

关对应检察机关的驻所检察人员开

展核查工作更为合适。 至于提讯、

录音录像、 调取材料等工作， 羁押

地的驻所检察室应当提供必要的帮

助和配合。

（四） 共同犯罪的核查对象

《意见》 出台前， 对于共同犯

罪的重大案件， 是仅对符合核查条

件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核查， 还是对

于全案犯罪嫌疑人进行核查， 也有

不同争议意见。 倾向性意见是： 对

全案犯罪嫌疑人进行核查。 主要理

由是， 共犯由于犯罪动机和目的的

一致性， 侦查机关很可能对共同犯

罪中的从犯进行刑讯逼供进而获取

犯罪证据， 这也与对主犯刑讯逼供

没有实质区别， 故核查应该全面展

开。

笔者的观点是： 对于共同犯罪

的重大案件， 仅对其中可能判处无

期、 死刑等符合重大案件条件的犯

罪嫌疑人进行核查， 而不用对全案

犯罪嫌疑人进行核查。 一方面， 重

大案件对核查范围进行了限制， 该

制度本身只是对涉及重大案件犯罪

嫌疑人的讯问合法性进行核查， 而

并非对所有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合法

性进行核查。 如 P2P 平台等集资

诈骗类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案

件， 有时涉案犯罪嫌疑人有几十人

甚至上百人， 如果为了一二个可能

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主犯去对

数十人进行核查， 驻所检察人员在

短短七个工作日内是不可能完成

的， 也是没有必要的。 另一方面，

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合法性核

查， 核查重点是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

人的讯问是否合法。 若侦查人员未对

符合重大案件条件的主要犯罪嫌疑人

采用刑讯逼供等行为， 却采用非法取

证的方式获取了从犯的口供， 那么主

犯的口供真实有效不需排除， 对从犯

口供由捕诉部门依据诉讼职能审查后

予以排除。 若犯罪嫌疑人反映侦查机

关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情形， 驻

所检察室可以在初步调查核实时采取

询问相关人员的方式， 向其他同案犯

了解情况。

三、 重大案件侦查终结

前讯问合法性核查的补充思

考与完善建议

（一） 检察机关能否对侦查机关

没有通知的重大案件进行讯问合法性
核查

根据 《意见》 规定， 讯问合法性

核查必须依据规定由侦查机关通知

后， 驻所检察人员才能启动核查。 但

对于驻所检察人员在日常检察中发现

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线索的

重大案件， 或者犯罪嫌疑人及律师向

驻所检察室提出控告、 申诉反映存在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线索的重大案

件， 虽然不能依职权启动核查， 但是

可在发现线索或收到申请后即向侦查

机关发出书面提示函提醒侦查机关在

该案侦查终结前通知检察机关核查，

若侦查机关仍未履行通知义务的， 侦

查机关对应的同级人民检察院执检部

门应当依法向其提出书面纠正意见，

同时将相关情况通知检察机关负责捕

诉的部门， 建议其对该案的证据合法

性进行重点审查。

（二） 重大案件范围之外的案件
能否开展讯问合法性核查

根据 《意见》 规定， 非重大案件

不属于核查案件范围， 但是若驻所检

察人员在日常检察中发现非法取证线

索或者接到当事人情况反映的， 也当

然可以依据原有的检察监督职能开展

调查， 发现侦查机关确实存在违法行

为的可以依据严重程度向其提出口头

纠正意见、 制发纠正违法类的书面检

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 同时将相

关情况通知检察机关负责捕诉的部

门， 由其判断是否需要排除非法证

据。 若驻所检察人员依据职能调查核

实存在困难的， 也可以直接将相关线

索移送检察机关负责捕诉的部门， 由

其依据自身诉讼职能对证据合法性进

行审查和确认。 当然， 笔者并非认为

非重大案件不需要核查讯问合法性，

只是根据该制度设立本意， 是为了防

范如聂树斌案等重大冤假错案， 刑事

诉讼制度改革初期先抓主要矛盾， 对

重大案件先行试点， 待条件成熟后再

逐步推广到其他案件，

（三） 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讯问

合法性核查对公开听证程序的适用

公开听证程序近年来越来越多引

入刑事程序中， 如不起诉案件公开审

查程序、 羁押必要性公开审查、 审查

逮捕听证等。 基于重大案件侦查终结

前讯问合法性核查的特点， 也可以引

入公开听证程序。 由检察机关负责捕

诉的部门作为中立方的角色， 驻所检

察人员就核查的情况进行阐述， 侦查

机关承担证明证据合法性的举证责

任， 犯罪嫌疑人或律师承担非法证据

的举证责任， 最终通过听证程序作出

裁判。 适用该程序的优点是， 各方可

以充分阐述意见并提供证据材料， 将

争议的证据合法性问题提前得到解

决， 也使对是否非法证据的确认更有

证明力。

(作者简介：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

?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近期， 崇明海警局在海上

缉私执法中位南槽附近海域查

获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的 “皖六

航3111” 船。 经海警机关多方

联系查找， 均无法联系到该船

船主 。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 、

最高人民检察院、 海关总署打

击非设关地成品油走私专题研

讨会会议纪要》 （署缉发[2019]

210号） 之规定， 特发布认领公

告。

请上述 “皖六航3111” 船

所有人在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

个月内， 持有效证明材料， 主

动与崇明海警局联系认领。 逾

期未认领的， 我局将船舶依法

拍卖、 变卖后所得价款上缴国

库。

特此公告

联系人： 蒋警官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

区江东路1239号

联系电话： 021-39360356

崇明海警局

2021年1?13?

认领公告

李军美， 遗失永诚财产保

险公司： 商业险保单一份： 保

单 为 ： 103A3036020200001205

?明作废。

上海一达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MA1JTG6W81， 经 股

东决定， 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

告。


